
平顶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维护公共利益，

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 590 号，以下简称《条例》）和《河南省实

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若干规定》（豫政 〔2012〕39

号印发，以下简称《省规定》）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适用本

办法。

第三条 市、县（市、区）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

工作。

市、县（市、区）政府依法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级

政府确定项目的房屋征收工作，并负责处理城市房屋拆迁遗留问题。

房屋征收工作所需经费应在同级财政部门核定的项目预算中列支。

市政府房屋征收部门（以下简称房屋征收部门）负责对县（市、

区）政府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中的协调、指导、检查和监督，并具体

负责市级及其以上重点项目、跨区域县（市、区）项目的房屋征收工

作。



第四条 市房屋征收部门可以依法委托新华区、卫东区、湛河区房

屋征收部门及新城区管委会、高新区管委会等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单位

作为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承担市级项目中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

并对其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第五条 从事房屋征收工作的人员，应当熟知房屋征收方面的法律、

法规和政策，并具备房屋征收工作相应的专业知识。

第六条 发展改革、城乡规划、国土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房产

管理、财政、工商、税务等部门，以及被征收房屋所在地乡镇政府（街

道办事处）、村（居）委会，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协同做好房屋征收

与补偿工作。

第二章 征收决定

第七条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确需征收单位、个人房屋的，市、

县（市、区）政府应当严格按照《条例》第八条、第九条等有关规定，

依法作出房屋征收决定。

第八条 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专项规划以及房屋征收项目

申报情况，编制本行政区域房屋征收年度计划及近期拟征收计划，报

本级政府审查批准后确定房屋征收项目、征收范围及实施时间。



对未纳入年度计划，但确需征收房屋的，由本级政府常务会议审

议确定后，依照《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的相关规定报请本级人大。

第九条 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对征收范围内房屋的权属、区位、用

途、建筑面积等情况组织调查登记，及时向被征收人公布调查结果，

并根据调查登记情况拟订征收补偿方案。

第十条 房屋征收部门牵头组织发展改革、城乡规划、国土资源、

财政、住房和城乡建设、房产管理、维稳等部门，对征收补偿方案进

行论证，并将修改完善后的方案报请本级政府审核，并向社会公布征

求公众意见。征求公众意见期限不得少于 30 日。

征求公众意见后，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将征求意见情况和根据公众

意见修改的情况汇总后，报请本级政府及时公布。

因旧城区改建需要征收房屋，超过半数的被征收人认为征收补偿

方案不符合《条例》和《省规定》的，应当报请本级政府组织召开由

被征收人和公众代表参加的听证会，并根据听证会情况修改方案。

第十一条 房屋征收部门在提交政府作出征收决定前，应当会同

有关部门按照《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对涉及群众利益的

重大决策事项进行信访评估的意见》（豫发（2007）22 号）等有关规

定，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市、县（市区）政府要高度重视社会稳

定风险评估成果的运用，切实把评估报告作为决策的重要参考和依据，



并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

维护稳定的能力。

房屋征收决定涉及被征收人户数或被征收房屋面积较大的，应当

经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具体标准为：市区内大于（等于）300 户

或者面积大于（等于）24000 平方米；各县（市）、石龙区大于（等

于）100 户或者面积大于（等于）8000 平方米。

第十二条 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征收补偿费用应当按照征收计划

足额到位、专户存储、专款专用。

第十三条 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项目所在地市、县（市区）政府

应当组织城乡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房产管理、国土资源、征收等

部门依法对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并出

具认定和处理意见。

第十四条 房屋征收部门在政府作出征收决定后，应当及时在征

收范围内公告，并书面通知城乡规划、国土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

房产管理、工商、税务等部门，暂停办理征收范围内新建、扩建、改

建房屋、改变房屋用途及其他不当增加补偿费用行为的相关手续。

被征收人对征收决定有异议的，可自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依法向上级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 3 个月内依法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



第十五条 为确保市区内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公平、公正和统一，

新华区、卫东区、湛河区政府在房屋征收工作中制定的征收计划、征

收补偿方案，应当及时上报市房屋征收部门备案，并接受市房屋征收

部门对补偿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

第三章 补 偿

第十六条 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市区）政府对被征收人给

予的补偿范围、补偿标准及评估机构的选定、评估结果争议解决的具

体办法，应当严格按照《条例》和《省规定》等有关规定执行。

搬迁费、过渡安置费的补助标准，由市房屋征收部门结合实际制

定。

第十七条 市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建立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库，针对

具体复核项目成立评估专家委员会，负责对征收评估复核结果进行鉴

定。评估专家库管理办法，由市房屋征收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八条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和房地产估价师应当按照《条例》、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42 号）、《注册房地产

估价师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51 号 )等有关规定做好房地产价格评估

工作，为制订征收补偿方案提供相关资料。在房地产价格评估活动中

有违法违规行为的 ,由相关部门依照上述规定进行处罚。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市、县（市区）政府及政府相关部门、房地产价格评

估机构的工作人员应当依法、规范、公正、文明开展征收与补偿工作，

严禁发生下列行为：

（一）严禁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二）严禁违反规定采取中断供水、供热、供气、供电和道路通

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

（三）严禁贪污、挪用、私分、截留、拖欠征收补偿费用；

（四）严禁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或者房地产估价师出具虚假或者

有重大差错的评估报告；

（五）严禁其他违法乱纪行为。

第二十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都有权向有

关政府、房屋征收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举报。接到举报的有关部门应

当及时核实、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未明确事项，应当严格按照《条例》和《省规

定》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原《平顶山

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平政〔2005〕54 号印发）同时废止。



《条例》施行前已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继续沿用原有的

规定办理，但政府不得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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